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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生宿舍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研究生宿舍管理，营造规范有序、安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有我所学籍的在学研究生有权申请入住研究生宿舍。

第三条  研究生宿舍由植物所相关部门共同管理：宿舍的调配、卫生等日常管理由人事教育处研究生部（以下称研究生部）负责；水电气暖、用具的维护与更新等由基建与物业管理处负责；安全和防火由综合办公室负责。
第四条  研究生宿舍的所有床位由研究生部统一管理调配，床位的分配遵循年级相对集中的原则。研究生必须遵守宿舍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积极配合宿舍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入住和退宿

第五条  凡本所注册的研究生须签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宿舍住宿管理协议书》（附件1），并持研究生部出具的《住宿通知单》到宿舍管理员处办理入住手续。

第六条  本所硕士生毕业后继续在我所攻读博士学位者，应按时办理退宿手续，并按有关规定重新办理住宿手续。硕博连读和提前攻博生，按当年博士生有关要求办理住宿手续。

第七条  研究生原则上入住植物所宿舍，有特殊情况的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家长与导师同意，所在研究中心（园）审核后报研究生部审批，并签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在宿舍外住宿管理协议书》（附件2）后，方可在宿舍外居住。

第八条  研究生在休学、转学、退学、结业、毕业和开除等离所情况下，必须在规定的离所之日前办理退宿手续，并将所有个人物品搬离宿舍。如因特殊情况须暂住者，可在缴纳押金后暂住，按30元/床·日收取床位占用费。

第九条  已毕业或因其它原因离所的研究生，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退宿手续者，将视为违约留宿。违约留宿或不在规定时间内带走个人物品的，因宿舍清扫、维修或寝室另作它用等原因而造成的个人财产损失，由该研究生本人负责。

第十条  研究生宿舍按设施等条件的不同采取分级收费制度（附件3）。
第三章  宿舍生活秩序

第十一条  研究生有维护宿舍秩序的义务和对研究生宿舍管理提出合理建议的权利。

第十二条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文明住宿。
（一）不准留宿非本寝室人员；不准擅自调换门锁，私配宿舍门钥匙；不准大声喧哗等影响他人生活、学习和休息；不准在宿舍内张贴广告进行经商和推销活动；不准在宿舍内观看、传播反动、淫秽书刊和声像制品。

（二）禁止在宿舍内打架斗殴、酗酒、赌博、打麻将；禁止饲养宠物；禁止在宿舍内进行宗教或迷信活动；禁止在宿舍内藏留毒品，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及具有放射性的危险物品。

第十三条  加强宿舍卫生管理，保持宿舍整洁。
（一）研究生宿舍外卫生由宿舍管理人员定时清扫。研究生应尊重管理人员劳动，做到垃圾的定点投放。

（二）研究生宿舍内卫生由研究生自行负责，坚持卫生值日制度，保持室内卫生。

第十四条  加强宿舍安全管理，注意防火防盗。
（一）提高消防安全意识，严禁宿舍内燃放鞭炮和焚烧杂物。

（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保证宿舍用电安全，不得在没有提供厨房的宿舍区使用电炉、微波炉、电热锅、电炒锅、电饭锅、煤气炉、酒精炉等。

（三）保证消防通道畅通，走廊内不准停放自行车等物品。

（四）保证消防设施完好，不准随意动用消防设施。 

（五）借用宿舍管理员钥匙要履行验证登记手续，用后及时归还。

第四章  奖惩办法

第十五条  研究生部、研究生会和宿舍管理员等将不定期对研究生宿舍进行检查，表彰优秀寝室，通报批评较差寝室。

第十六条  对于违反第十二至第十四条各项条款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的处分，造成单位和个人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时，除赔偿全部损失以外，还将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对当事人的处罚，由研究生部会同所在中心（园）及有关部门查实，提出处理意见，经所务委员会审批后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修改权在所务会，由人事教育处负责解释。

附件：1．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宿舍住宿管理协议书

2．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在宿舍外住宿管理协议书

3．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宿舍收费暂行办法

附件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生宿舍住宿管理协议书

甲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人教处研究生部

乙方：                 中心       级硕/博士研究生

住宿区      寝室

    甲、乙双方依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宿舍暂行管理办法》及有关文件精神，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制定、解释各项宿舍管理规定。

2．甲方根据植物所具体条件为乙方安排住宿。在研究生住宿期间，甲方不得任意解除乙方的住宿资格，但乙方申请退宿或违反宿舍管理规定的除外。
3．甲方为乙方提供整洁的住宿环境。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对宿舍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2．乙方应尊重甲方工作人员，对甲方不称职的工作人员有权向研究生部投诉。
3．乙方应认真遵守宿舍的各项管理规定。

4．乙方不得在所外留宿，私自在所外留宿者如出现意外，后果自负。

5．乙方在住宿期间应遵守以下规定：

（1）保持宿舍内整洁卫生，爱护公物，不得私自拆卸、挪用室内家具或设备，不得在宿舍的墙壁、书桌等设施设备上乱贴乱划，损坏公物须照价赔偿。

（2）不得擅自变更寝室、私自转让床位。

（3）宿舍内严禁违章用电：严禁私拉电线，使用大功率电器等，如电炉、电暖气、电热毯、电热棒、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等。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和宿舍管理规定，依情节轻重乙方向甲方交纳50—500元违约金；情节严重者，甲方给予乙方纪律处分，并有权勒令乙方退宿。

三、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本协议到期之日如果双方皆无异议将自动延续1年。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部（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生在宿舍外住宿管理协议书
甲方（研究生）：             乙方（研究生部）：           

丙方（研究生家长）：            

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在宿舍外住宿的审批制度，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社政〔2004〕6号）等文件要求，甲、乙、丙三方就研究生在宿舍外住宿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申请在外住宿系本人自愿，承诺遵守本协议之规定，乙方按规定审批。
第二条  甲方保证申请审批表所填写的内容全部属实，如有隐瞒或欺骗，甲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第三条  甲方应定期主动向乙方汇报其在外住宿情况。

第四条  凡因甲方在外住宿联系不畅造成的一切后果，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五条  乙方有权对在外住宿的研究生进行教育，并可根据所里及乙方特殊工作要求，随时终止研究生申请，并督促研究生返所居住。

第六条  乙方应当对甲方进行法制与纪律教育，加强对甲方的人身、财产和饮食卫生等安全教育，甲方必须积极配合并严格遵守。乙方对甲方在外住宿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概不负责任。甲方在在外住宿期间发生事故，致使本人或他人人身、财产等造成的损害，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条  丙方有责任知晓和检查甲方在外居住情况，教育、督促甲方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我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给乙方。

第8条 未尽事宜：

第九条  本协议经三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自三方签字之日起，至甲方申请在外居住时间结束为止。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所在中心（盖章）：            
丙方（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生宿舍收费暂行办法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宿舍区目前按宿舍住宿条件分为三个等级：

一等：红楼宿舍；

二等：招待所、白楼和学报楼宿舍；

三等：老基建、南八间、西区、老行政和老房改宿舍。

针对上述三个等级，采取如下标准向研究生本人收费：

一等：90元/月

二等：70元/月

三等：50元/月。

本收费办法从2006年9月开始按月缴纳，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收费，从研究生工资直接扣除。

本办法修改权在所务会，由人事教育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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